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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將評估報告送交本委員會。 

提案人：蘇治芬 

連署人：陳明文  管碧玲  邱志偉 

8、 

查現有民營電廠（IPP）與台電的購售電合約（PAA）自 88 年簽約、約期為 25 年，將於 113

年陸續到期，能源主管機關應考量區域環境承載及空氣品質總量管制，加強未來非核家園與能

源配比規畫與排碳係數之電業管制等規畫，以有助空氣品質保護與永續發展，唯現有民營電廠

（IPP）仍未積極調整燃氣發電之規畫，爰要求能源主管機關應積極要求現有燃煤 IPP 電廠應於

到期續約時改為燃氣，否則應予關廠不予許可，且應要求相關業者提前因應，能源主管機關並

於一個月內就規畫與溝通成效，赴經濟委員會作專案報告。 

提案人：蘇治芬 

連署人：陳明文  管碧玲  邱志偉 

9、 

為「雲林縣離島式基礎工業區」規畫以來，因台灣經濟環境丕變、長期閒置，不利當地產業

發展。唯 105 年預算仍規畫「雲林縣離島式基礎工業區整體開發規劃」2,750 萬元，建請經濟及

工業主管機關研究綠能專區發展可行性，於一個月內赴經濟委員會作專案報告。 

提案人：蘇治芬 

連署人：陳明文  管碧玲  邱志偉 

10、 

有鑑於台電七月最新版「長期電源開發方案」預測台灣未來 10 年電力來源及備用容量，對

2022 年到 2025 年這 4 年做出「缺電警告」。由於核一、核二廠、協和電廠於 2018 年起陸續除

役，這 4 年間的電力備用容量率將低於 6～7%，甚至 2023 年還會低於 3%，顯見台灣未來恐處

於限電危機中。為避免電力短缺，爰提案要求經濟部一個月內針對再生能源發展以及核能退場

後電力結構重組提出專案報告，並送交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王惠美 

連署人：孔文吉  張麗善 

11、 

有鑑於經濟部整合包括紐澳等新南向 18 國的供應鏈，成立一國一平台的單一窗口，以協助台

商提供融資、群聚服務，並吸引外籍人才來台交流；然所謂的平台恐與現有外館業務重疊，而

有疊床架屋之虞，爰提案要求經濟部於一個月內提出 18 個平台的業務範疇、人員編制以及預算

編列相關報告，並送交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王惠美 

連署人：孔文吉  張麗善 

12、 

有鑑於台灣受極端氣候影響，整體氣候逐年升高，過去電力機組歲修安排之時程恐無法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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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因機組歲修而可能產生的缺電問題，爰提案要求經濟部於一個月內提出各發電廠發電

機組歲修排程和降低故障檢討、改善報告，並送交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王惠美 

連署人：孔文吉  張麗善 

13、 

有鑑於多數媒體指出，英國脫歐事件被視為全球性的黑天鵝，全球金融市場在經過震盪後已

回穩，後續效應則要視事件發展而定，但其最後對全球金融與經濟的長期衝擊已難避免。不過

，對台灣而言，脫歐事件衝擊相對較小，真正嚴重的是新政府上台 3 個多月以來的表現，幾乎

讓企業界「崩潰」。從缺電、限電陰影持續，兩岸關係急凍，前景未知；華航罷工事件的處理

、勞工休假問題，迫使工商團體採取中止與政府協商的強烈態度。這些事件都讓企業界不安，

更對新政府的治理能力打上大問號，民間投資將因此大幅減少，下半年經濟要好也難。全球經

濟走緩，短期難見到有力復甦，占比重最高的民間消費，如果無特殊因素，成長率大概只有 1%

～2%。至於民間投資，在企業界普遍對投資環境及前景有疑慮的情況下，大概難逃衰退的命運

。最後只剩下政府投資可支撐經濟。目前情勢下，政府提出較大規模的公共建設計畫，以財政

政策支撐經濟。鑒往知來，亂花錢、分贓式的公共建設，蓋出遍布各地的蚊子館，當然是惡劣

的政治操作與浪費；但規劃具前瞻、優質的公共建設，卻能讓整個國家體質翻轉提升。台灣 60

年代的「十大建設」、80 年代的「六年國建」，都曾對整體國家的基礎建設、競爭力帶來翻轉

式的提升。遺憾的是近 20 年，政府預算中，投資性的資本支出日益減少，消費性的支出占的比

重則越來越大，台灣再難看到具指標意義的重大建設，更在近幾年嚴重的風災、水災中顯露出

國內各項基礎建設的荒廢。 

在面對近年來台灣經濟持續低迷，包括外資及民間投資力道不足的情況下，擴大政府公共投

資自然是一個重要選項。但是以驅動國公營事業帶動投資來看，原先所提報的 6 百億元，自然

是規模偏小，但可以理解原先是受制於明年度政府支出成長僅 1.1%，因而各國營事業只能自縛

手腳。而後在政策改變下，各國營事業乃得以大展拳腳，把原本想推動卻受限於預算經費的項

目提前列入。但是投資金額一下子暴增五倍，是否每一項投資案都是經過嚴謹評估？有周全的

規劃？抑或有部分是灌水充數？而後在行政當局對 3 千億元的投資規模仍不以為足的情況，責

令各國公營事業繼續加碼，則依據經驗法則，新增的項目灌水度會更高，如果貿然照案通過，

實際執行不是荒腔走板，即可能出現另類「肉桶分肥」。 

目前國公營事業投資提出振興投資計畫內容，總計規模約 3,400 億元，其中經濟部主管台電公

司大潭電廠（1,104.6 億元）及其他電廠合計 10 項（含再生能源等）總計 2,343.86 億元，再加新

增台電採購或租用緊急發電設備 95 億元、台糖新增現代化養豬設備 6.8 億元共計占 2,445.6 億元

71.9%，就是一個明顯的案例，爰要求經濟部針對上述國營事業振興經濟擴大投資計畫於一個月

內提供完整評估報告、計畫內容、執行效益考核等資料，送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張麗善  廖國棟  孔文吉 

14、 


